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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道路交通安全聯席會報第 436 次會議紀錄 

時間：99 年 08 月 27 日(星期五)下午 14 時 30 分整 

地點：本府四樓大型會議室 

出(列)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主席：劉秘書長邦裕、溫處長代欣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于  暐 

一.主席致詞：(略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二.報告事項：(略) 

(一) 歷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：(詳會議資料) 

◎主席裁示：道安會報列管的事項，請各相關單位繼續積極配合

辦理。 

（二）機動車輛成長暨道路交通事故統計比較分析報告：(詳會議資料) 

◎主席裁示：對於十大易肇事路口之肇事原因，請警察局交通隊

密切注意及提供相關改進配套措施；其餘同意備查。 

 

三.各工作小組執行院頒事項業務檢討報告：(詳會議資料) 

◎監理小組補充報告：有關「課後輔導車專案稽查」，本所將於下週（學

校開學）起排定日期會同警察局、教育處在臺中市各國民小學附近

攔車稽查。 

◎管考小組補充報告：臺中市道路交通安全聯席會報執行院頒「道路

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」98 年度年終初評評審小組建議事項

有 35 項，在本次會議的討論提案一彙整了辦理情形，有 24 項請求

解除列管，還有 11 項尚未解除列管，請參閱 49-66 頁，請各小組檢

視，後續若有已經辦理完成之事項，請向管考小組提出以利彙整。 

◎主席裁示：98 年度年終初評評審小組建議事項還有 11 項尚未解除列

管，請各小組重視並儘速完成；其餘同意備查。 

 

四.專案檢討報告： 

（一）99 年 08 月份臺中市北屯區公所工作報告(詳會議資料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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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交通處補充意見： 

1.經查中平路臨近大鵬路交叉路口，其道路中心線並未對

正，相差約 1 車道以上，故為平順銜接行車動線，且提高

行車安全，建議位址採不平衡車道佈設。 

2.本案經檢討現況車道佈設應符合其車流特性，倘取消該路

段右彎車道及槽化線設施，平均分配車道，恐車輛駕駛人

不察衝撞民宅，潛在危險性高，故尚不宜調整原有車道佈

設。 

3.關於中平路、大鵬路交叉路口附近路面之「標線」有磨損不

清楚的部份，本處將辦理現場會勘並視實際需要補行劃設，

以維行車安全。 

◎顧問補充意見：建議在中平路、大鵬路交叉路口必要地點加設

交通導桿及標誌，以提醒用路人開車行經當地時要特別注意行

駛動線；另外，建議交通處辦理會勘，將大鵬路的車輛停止線

及行人穿越道能夠做適當的調整，以維行車安全。 

 

◎主席裁示：從照片看起來，中平路、大鵬路交叉路口附近的交

通標線確實很複雜，請交通處重視本案，召集當地里長及相關

單位辦理會勘，並檢討是否加強當地軟硬體設施，以減少交通

事故的發生。 

（二）「一中商圈」路面防滑改善工程專案報告(詳會議資料) 

◎經濟發展處補充報告： 

 1.本處在確定商圈管委會不申請行人徒步區後，經檢討採用仿

石材塗料，可節省經費又可迅速施工達成防滑效用，於 99

年 4月 7 日發包，並於 99 年 4月 21 日開工，於 99 年 5月

18 日完工。 

2.本案防滑措施工程施工期間常肇因商家車輛及附近建築工

程施工工程車強行通過輾壓，致有部分仿石材塗料無法穩固

黏著，如遇雨則易鼓起，為確實解決，本處商請承包商挖除

無法黏著鼓起部分，並以濃鹽酸溶解地磚表面增加粗糙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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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行補修。目前鼓起未黏著部分已全部挖除，同時以濃鹽酸

溶解地磚表面俾增加粗糙面，期仿石材塗料能穩固黏著，現

今並已修補完成。 

3.本案 99 年 5 月 10 日台中市議會第 16 屆第 9次大會市政考

察亦列入現場考察行程，經查本工程經 5月 18 日完工改善

後，迄今並未再有民眾媒體反應機車滑倒情事。 

4.本（99）年 7 月 28 日監察委員巡查本市時特要求專程安排

至「一中商圈」現場勘查，看到現場人潮洶湧，其間有部分

車輛穿梭其間危及行人安全，監察委員即認為該商圈協會希

望朝行人徒步區發展是正確的方向，並當場指示要求本府協

助朝行人徒步區發展，目前本處已協調並獲本府各單位同意

設置行人徒步區，惟因尚需一中街兩旁店家及附近住戶全部

同意，本府並已請商圈協會理事長暨新北里里長陳信志先生

積極溝通協調並期早日取得同意申請設置行人徒步區，再創

特色商圈，擴增商機。 

◎主席裁示：同意備查。 

（三）台中市黎明自辦市地重劃區公共設施工程道路交通維持專案報告

(詳會議資料) 

◎交通處補充意見：台中市黎明自辦市地重劃會因為未依照本府

核准之交通維持計畫施工，造成施工路段嚴重大塞車，而且引

起很多民怨，交通處已經陸續開出多張罰單，希望施工單位務

必按照專案報告內容於 99 年 9月 10 日如期完工。 

◎建設處補充意見：如果施工單位有台電公司或其他管線單位必

須要配合的地方，請施工單位儘速向本處提出申請，以便安排

日期召開管線協調會。 

◎顧問補充意見： 

  1.剛才施工單位說明「台中市黎明自辦市地重劃區公共設施工

程道路交通維持計畫」是請交通技師撰寫的，而交通技師也

負責監督，但是實際施工時並未真正落實執行，可見當初送

審的交通維持計畫是假的，該名交通技師應予懲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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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.五權西路是台中市最繁忙的道路，也是通往工業區的重要幹

道，而高速公路交流道的設計又很勉強，因此這個路段是不

能塞車的。但是施工單位任意將施工圍籬擴大佔用道路，造

成嚴重塞車情事，交通環境實在是太差了。因為媒體的反映

、民眾的抗議，所以才逼重劃會來改善。這種現象在台北（縣）

市是絕對不允許的，只要有民眾報案，當地的警察局會立即

勒令停工。希望臺中市的警察局也能夠發揮公權力並協調交

通處嚴格執法，若發現施工單位不依照原核定的交通維持計

畫施工時，光罰款是沒有用的，一定要當場勒令停工並要求

立即改善，才能避免交通壅塞現象。 

  3.推動交通技師簽證制度是我們一直在努力的，因為交通維持

若是做的好，人民的生活品質將會提升，尤其像日本先進的

國家，他們的交通工程施工時讓人感覺到非常的精緻，當然

這需要充裕的經費與人員的配合，這是一個城市進步的象徵

，因此，建議要落實建立交通技師簽證制度，另外建議也要

寬列交通維持的預算額度。 

◎主席裁示： 

1.請施工單位按照剛才專案報告的內容於 99 年 9月 10 日前如

期完成。 

2.關於需要台電公司配合的部份，請施工單位與建設處管線科

密切聯繫，並請建設處儘速召開臨時管線協調會，讓施工單

位得以排除施工中之障礙，使工程順利進行、早日完工。 

3.因為人命關天，還有關係到民眾的生活品質與交通安全，請

交通處研議是否追究施工單位委託的交通技師未能善盡監督

的責任，看看其他縣市對於類似這種情況是如何處理？並參

考顧問的建議，建立一套機制，以落實交通維持計畫，保障

民眾行車安全與用路人權益。 

4.請地政處督促台中市黎明自辦市地重劃會及施工單位按專案

報告內容之期程於 99 年 9月 10 日前完工。 

5.專案報告同意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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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.討論提案： 

（一）臺中市道路交通安全聯席會報執行院頒「道路交通秩序與交通安

全改進方案」98 年度年終初評評審小組建議事項辦理情形彙整案 

◎主席裁示：從會議資料內看到所附的彙整表，建議事項及辦理情

形的編號似乎不正確，有不連續（跳號）的情況，請計畫處再詳

加檢視修正；其餘各單位申請解除列管部份均同意備查。 

（二）建議本市福星路（文華路至慶和街）分向限制線上設置恢復式導

桿案 

◎交通處補充意見：建議警察局在逢甲商圈周邊道路加強取締民眾

併排停車，以維交通順暢。 

◎警察局補充意見： 

1.有關本市逢甲商圈福星路福星停車場前於尖峰時段及假日車

潮眾多，部分車輛於該路段（文華路至慶和街之間）迴（左）

轉易影響行車安全與交通順暢。 

2.為維護逢甲商圈周邊交通秩序，建請交通處於福星路（文華路

至慶和街之間）分向限制線上設置恢復式導桿，以有效阻止車

輛迴（左）轉以維護行車秩序。 

3.逢甲商圈民眾併排停車主要是因為停車位不足所造成的，對於

交通處的建議，我們會在各重要路口排定員警站崗驅趕，以維

當地交通秩序。 

◎主席裁示：照案通過。 

（三）建築工程施工圍籬使用道路乙案，有關影響交通設施部分（標誌

、標線、公車站），請都市發展處於同意使用前會簽交通處審查

，以維交通安全案 

◎交通處補充意見： 

1.依臺中市建築管理自治條例第二十二條規定略以：「建築工程

使用道路者，應依下列規定辦理：道路寬度在四公尺以下者，

不得使用。超過四公尺以上者，除經本府交通處核准外，其使

用寬度如下：（1）道路寬度超過四公尺未達六公尺者，不得超

過一公尺。（2）道路寬度六公尺以上未達十二公尺者，不得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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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一‧五公尺。（3）道路寬度十二公尺以上者，不得超過二公

尺。」 

2.有關建築工程施工圍籬使用道路，目前皆逕由都市發展處審查

核准並未有會核交通處之機制，擬建請就影響原有標線部分，

經交通處同意後，檢附施工前後照片送交通處備查，建築工程

完成時，請立即恢復原有標線，以維交通安全；影響公車站部

分與交通處及公車業者協調，並於施工一周前公告，且於受影

響之公車站張貼宣導單；影響路邊收費停車位，請洽交通處辦

理借用。 

3.有關建築工程施工時的「安全走廊」相關規定是 30 年前制定

的，請都發處研議修正。 

◎都市發展處補充意見：建築工程的施工圍籬需佔用道路者，如果

涉及影響公車站位時同意與交通處及公車業者協調，如果僅涉及

影響標誌、標線部分建議免會辦交通處。 

◎顧問補充意見：建議臺中市政府都發處應該向臺北市學習，他們

的建築工程施工時，在人行道上都有安全走廊，好像騎樓一樣，

在下雨時還可以避雨，民眾走在設有安全走廊的人行道上感覺非

常安全。但是，台中市的建築業者好像有特權，根本沒有考慮到

其他人的權益，因為建築工程譬如大型吊車在施工時，已經嚴重

影響到行人及車輛的行車安全，實在是太離譜了，如果不改善，

將來臺中市升格為院轄市後會很糟糕。 

◎主席裁示：照案通過。 

（四）於本市台中港路(河南路至朝富路段)部分道路進行塔吊拆除工程

，嚴重影響交通案。 

◎交通處補充報告：日後有關進行塔吊安裝拆除工程，臨時使用路

寬三十公尺以上道路且施工期間含括尖峰時段者，請依交通部規

定檢附塔吊安裝拆除工程交通維持計畫（詳附件）送臺中市政府

交通維持計畫審查會審查，經核准後始可施工。 

◎顧問補充意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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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在台北市，建築工程施工若涉及塔式吊車作業時的管制措施是

非常嚴格的，但是在台中市卻沒有單位去管理，都發處也不去

管，我曾經看到某營造廠的吊車在台中港路上佔用道路施工，

造成大塞車，已嚴重影響民眾權益及車輛行車安全，建議臺中

市政府都發處對於建築工程佔用道路施工時制定管理辦法。 

2.因為台中市的建築物越蓋越高，而建築工程若有佔用道路施工

時卻無法可管，也沒有單位去管，因此建議臺中市道安會報發

函給臺中市環評審查委員會或臺中市環保局，要求制定一套管

理辦法，以茲審查類似案件。 

3.建議本提案之辦法修正為：「日後有關進行塔吊安裝拆除工程

，臨時使用路寬三十公尺以上道路且施工期間含括尖峰時段者

，請依交通部規定檢附塔吊安裝拆除工程……。」 

◎主席裁示：照案通過，並依顧問意見修正。 

 

六、臨時動議： 

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線建設計畫 DJ102、DJ103 標先

期工程（管線遷移工程；IJXX02、IJXX01 施工標）交通維持計畫書，提請

審議。 

◎建設處意見：必要時，請捷運施工單位及設計顧問公司密切與建

設處的養護科、管線科、下水道科等單位聯繫，俾便安排召開管

線協調會，以利工程順利進行；關於夜間施工部份，只要是在重

要交通路口就不會去設限。 

◎交通處意見： 

1.如果允許夜間施工的話，建議臺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朝這個方

向來規劃設計。 

2.建議臺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在施工前一定要做宣導，將工程宣

導單挨家挨戶發送，告訴民眾何時開工、何時完工及施工的時

段，讓民眾有所了解，儘量避免民怨及抗爭。 

◎顧問意見： 

1.因為台中市與台北市的地質、岩層不一樣，建議臺北市政府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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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工程局及設計顧問公司與營建署聯繫取得相關資料，以便精

確掌控工期。  

2.捷運施工的時段儘量是夜間，以減少對交通的衝擊。 

3.請臺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於施工前做好各項宣導措施。 

4.報告裡並未對交通處的審查意見做明確的回復，請修正。 

5.有部份簡報資料與交通維持計畫書的內容不一樣，請修正。 

6.交通維持計畫書裡沒有對人力的安排做說明，請修正。 

7.本件授權給臺中市政府交通處審查。 

◎主席裁示：本件交通維持計畫原則通過，請臺北市政府捷運工程

局按照本次會議與會代表的意見修正後再送交通處，並授權交通

處就細部審查後通過。 

 

七、散會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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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條例」等相關法條執行勸導

、取締。請於 99 年 8 月底前

執行完畢，並將勸導、取締成

果函送本府交通處彙整陳報

本市道路交通安全聯席會報。

 

 

繼續列管 
繼續 

列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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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中市道路交通安全聯席會報第 430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

編號 
會 議

次 數
日 期 決議檢討事項 

主 辦 

單 位 
辦 理 情 形 備 註 

本次會

議決議 

臨 1 430 99.02.25 主席裁示： 

臨時動議一： 

逢甲商圈周邊交通改善計畫

 

請交通處於下次會議提報本

案相關措施及執行成果。 

交通處 

警察局 

 

相關辦理情形，詳逢甲商

圈 周 邊 交 通 改 善 計 畫 辦

理情形彙整表（如附件）

繼續列管
繼續 

列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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逢甲商圈周邊交通改善計畫辦理情形彙整表        （附件）  

編號 辦理事項及內容 辦理單位 辦理情形 備註 

1 
商圈主要道路時制計畫重整改善：商圈周邊主要

道路時制計畫重整改善(福星-黎明-青海-河南)

交通處 

規劃科 

已完成   

2 

逢甲福星行人專用時相：設置行人專用時相

(18:00~24:00)設置，地面標線劃設 

交通處 

規劃科 

已完成   

3 

逢甲-福星時段性禁左並加強執法：由福星路上

逢甲路口雙向同時設置時段性汽車禁止左轉標

誌，預計管制時間為 18:30~24:00 

交通處 

規劃科 

視行人專用時相實施並評估

成效後再行續辦 

  

4 

提供文小 56 停車資訊：於福星停車場前及幾個

重要路口設立文小 56 停車場停車資訊標誌，包

括 A 點：福星停車場前、B點：福星北路漢翔路

口前、C點：福星路列美街交叉口。 

交通處 

停車管理科

 

已規劃於文小 56 停車場週邊

設立文小 56 停車場停車資訊

標誌，包括 A 點：福星停車場

前、B點：福星北路漢翔路口

前、C點：福星路列美街交叉

口。以上已經全部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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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逢甲商圈周邊交通改善計畫辦理情形彙整表         （附件）  

編號 辦理事項及內容 辦理單位 辦理情形 備註 

◎福星停車場改善事宜： 

1.停車場外現有禁止臨時停車線重繪並延長至

福星路 579 號機車停車格前。 

交通處 

交通工程科

 

 

已完成禁止臨時停車線重繪

及延長工作。 

 

  

  

 

2.請福星停車場製作車位已滿之明顯 LED 告示

或告示牌，以提醒民眾此處已無車位。  

 

交通處 

停車管理科

已函文「東寅建設公司」確定

已施作完成。 

 

 

 

 

3.請停車場加派交管人員協助疏導停等車輛，  

減少佔用道路現象(建議比照鄰近中友百貨、

新光三越百貨公司等方式)。 

 

交通處 

停車管理科

 

「東寅建設公司」願意全力配

合本府之政策，加派交管人員

協助疏導停等車輛。 

 
5 

  

 

4.如用路人不理會交管人員引導仍堅持佔用道

路，請停車場人員電洽當地派出所加強取締 

 

交通處 

停車管理科

「東寅建設公司」願意全力配

合本府之政策，加派交管人員

協助引導用路人之車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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逢甲商圈周邊交通改善計畫辦理情形彙整表         （附件）  

編號 辦理事項及內容 辦理單位 辦理情形 備註 

 

6 

潮洋停車場改為機車停車場，逢甲路側之潮洋停

車場於委外約滿後改為機車停車場並研議是否

收費管理。 

 

交通處 

停車管理科

 

將於 99 年 7 月 1日開始劃設

機車格，並於 99 年 7 月 10 日

開始收費。 

收費時間為 14：00～22：00

  

7 

逢甲路(文華-福星)時段性進止汽機車進入，該

路段於下午 18-24 禁止汽機車進入以利行人通

行。 

交通處 

規劃科 

配合時段性禁左及潮洋停車

場改為機車停車場後再研議

辦理。 

 

  

8 規劃大客車、遊覽車專用停車格位 

交通處 

停車管理科

交通工程科

在停 3-1（福星北路）前已經

完成劃設大客車專用停車格

，惠請臺中市警察局派員勸導

違停之遊覽車多加利用。 

  

9 

在停 3-1（福星北路）大客車專用停車格前增設

「遊覽車上、下車專用」告示牌 

 

交通處 

交通工程科

 

預計 99 年 7 月中旬完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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逢甲商圈周邊交通改善計畫辦理情形彙整表         （附件）  

編號 辦理事項及內容 辦理單位 辦理情形 備註 

10 
逢甲路人行道禁停機車標誌 

 

交通處 

交通工程科

 

預計 99 年 7 月 1日完工 

 

11 

 

逢甲商圈違規停放之機車拖吊，加強執法專案 

 

 

 

交通處 

交通規劃科

警察局 

於99年 6月24日起張貼宣導

單，連續張貼一星期，以期達

到宣導效益，於 7月 19 日起

將逢甲商圈周邊列為重點取

締區，7月 26 日起列為強力

拖吊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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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中市道路交通安全聯席會報第 434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

編號 
會 議

次 數
日 期 決議檢討事項 

主 辦 

單 位 
辦 理 情 形 備 註 

本次會

議決議 

01 434 99.06.29  

提案一： 

公路客運路線車輛違規停靠台

中火車站招呼站(站前廣場)，影

響該站位公車停靠站秩序。 

主席裁示： 

請臺中區監理所排定監警聯合

稽查勤務加強取締。 

 

臺中區 

監理所 

 

 

本所監警聯合稽查小組 99年

8月份共排定4班次前往臺中

市火車站稽查；共計攔查 40

輛公路客運，並舉發 2 件未

依核定站位上下乘客（全航

客運 2件）。日後將每月賡續

排定固定班次前往稽查。 

繼續列管
繼續 

列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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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中市道路交通安全聯席會報第 435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

編號 
會 議

次 數
日 期 決議檢討事項 

主 辦 

單 位 
辦 理 情 形 備 註 

本次會

議決議 

3 435 99.07.27 主席裁示： 

提案三： 

公路客運路線車輛違規行駛本

市「至善路」段，影響該路段交

通秩序案。 

 

請臺中區監理所排定監警聯合

稽查勤務加強取締。 

 

臺中區 

監理所 

 

 

本所監警聯合稽查小組 99年

8月份共排定4班次前往上安

、至善路段稽查；共計攔查

15 輛公路客運，並舉發 3 件

大客車未依標誌行駛違規

（和欣客運 3 件），惟公路法

部分因行駛該路段之大客車

大多為空車行駛，爰無法掣

開公路法罰單。日後將每月

賡續排定固定班次前往稽查

。 

繼續列管
繼續 

列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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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中市道路交通安全聯席會報第 436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

編號 
會 議

次 數
日 期 決議檢討事項 

主 辦 

單 位 
辦 理 情 形 備 註 

本次會

議決議 

2 436 99.08.27 

提案三： 

 

建議本市福星路（文華路至慶

和街）分向限制線上設置恢復式

導桿案 

 

主席裁示： 

照案通過。 

 

交通處 

 

 

   

 


